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高享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經109.2.24行政會議通過
1、 本獎學金由「高享國際有限公司」提供為鼓勵家境清寒及家中急需救助的同學能奮發向學，特捐款贊助成立本獎學金，並訂名「高享獎助學金」。
2、 實施要點
  (一)凡本校在籍學生，其符合下列之一者，得申請之。    
	申請類別
	申請時間
	名額
	每名金額
	申請
條件
	備   註

	（甲）家境清寒
	開學後3週內提出
	此類名額每學期總計20名為原則
	每學年補助2次為原則，每名補助新台幣2000元整為原則。(上下學期各1次)

	家境
清寒
	家境清寒標準：（具一即可）
1. 父母均失業或失怙時，有親屬而無力教養者。
2. 家人雖就業，然收入仍不足維持家庭最低生活者。
3. 其他具體事實者(請說明)
除上述標準外，日常生活表現需經小組審核通過。

	（乙）急難救助

	無限制
	不限
	申請此類者，審查小組得視申請者實際需求核實補助。
	家庭突遭變故有急需之用
	1. 家中突遭變故且負擔學用相關費用有困難者。
2. 家中有突發事件，急需即時救助者。

	（丙）表現優良學生獎勵
	學期結束前3週內提出
	不限
	依競賽規模、性質及獲獎次數有別，惟每人每學期申請本類獎勵金總額以不超過新台幣2000元整為原則。
	需具備當學期（甲）或（乙）類申請人身分
	1. 本類申請之性質、金額、次數及採計期間，請參考下頁：表現優良學生獎勵標準一覽表
2. 申請者需檢附佐證資料

	備註
	申請者應依規定提交申請資料予審查會進行審查。


（二）表現優良學生獎勵標準一覽表
	校內競賽
	4項以上(前三名)
	1~3項
	備註

	
	600元
	300元
	1. 資格：需為當學期(甲)或(乙)類之申請人。
2. 類別：學業、語文、科學、藝術、體育、資訊科技、家政技藝、公共服務等(其他未竟類別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提請審議)。
3. 規模：個人賽、團體賽、班級賽等(整潔、秩序等常規性評分競賽不予採計)，惟若參加班級賽表現符合申請資格者，需請承辦單位於格式二總表欄中核章。
4. 採計時間：上學期表現採計8/1至結業式、下學期表現採計開學日至7/31。
5. 原則：可跨類別性質申請，惟每學期申請不超過新台幣2000元整。
6. 本獎勵得視獎助金情形調整之。

	校外競賽
	第一-三名或
不分名次之特優
	第四-八名或
不分名次之優等、優選或佳作
	

	
	每項1000元
	每項600元
	

	校外
證照檢定
技藝優良
	高級以上
甲級或甲類
	中高級
乙級或乙類
	中級及初級
丙級或丙類
	

	
	1000元
	600元
	300元
	

	優良學生
	學校代表
	班級代表
	

	
	600元
	300元
	

	公共服務
孝親楷模

等其他類
	因本類別而獲表揚推薦者，委員會可視實際授獎單位，逐案討論獎勵金額，惟每項次金額以不超過1000元為原則。
	


 (三) 凡符合資格同學，依規定向註冊組提出申請，經學校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三、申請手續

（一）申請（甲類）家境清寒者或（乙類）急難救助者：
填寫申請書一式一份（格式一）、本人或法定監護人或授權關係人之帳戶影本(本資料僅做日後核撥銷及存查之用，不另他用及公開)。
（二）申請（丙類）表現優良學生獎勵者：
     填寫優良表現申請書暨優良表現總表一式一份（格式二）。各項優良表現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三）前項需繳文件應依規定格式逐項詳填，如有遺漏或手續不合規定者不予審查，且所送申請書文件不論合格與否概不發還。

（四）申請期限：甲類家境清寒者，每學期申請1次，申請日期為開學後3週內提出，逾期恕不受理；乙類急難救助金：無時間限制。丙類表現優良學生獎勵金：學期結束前3週內提出(九年級下學期以畢業典禮為基準)
（五）核准之獎助學金，由總務處事務組核發。
四、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格式一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高享」獎助學金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類別
	· 甲類：家境清寒  

□乙類：急難救助   

	申請人
	
	電話
	
	班級
	      年     班     號

	連絡住址
	

	家長簽章
	簽名：                     （蓋章）

	師長說明：                                   

導師簽名：                 

	以下由審核單位填寫

	審核結果
	審查小組代表簽名
	校長核章

	□通過    □不通過
	
	


格式二
	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高享」獎助學金
申請書暨優良表現總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頁次：第    頁

	申請類別
	· 丙類：表現優良學生獎勵

	申請人
	
	電話
	
	班級
	      年     班      號

	連絡住址
	

	家長簽章
	簽名：                      （蓋章）

	繳付資料
	□佐證資料(含參賽證明)正本      □佐證資料影本         

	校內優良表現
	校外優良表現

	項次
	競賽名稱
	等第名次
	承辦單位核章
	項次
	競賽名稱
	等第名次
	承辦單位核章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項次核計(申請者自填)
	實際審核(審議小組填寫欄)
	項次核計(申請者自填)
	實際審核(審議小組填寫欄)

	合計
	共計           項
	累計項次
	累計金額
	合計
	共計             項
	累計項次
	累計金額

	
	
	         項
	         元
	
	
	        項
	         元


註：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惟除第一頁外，申請者資料欄毋須重複填寫，並請編列頁次碼依序裝訂。
	以下由審核單位填寫

	審核結果
	審查小組代表簽名
	校長核章

	□通過    □不通過
	
	


PAGE  
1

